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临时用工协议书
甲方（用人单位）：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部门：
乙方（劳动者）：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在甲方从事劳务工作，订立本协议，共同信守。

一、协议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任何一方经提前15日书面通知对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二、工作时间

全日制，具体作息时间根据甲方规定执行。    

三、工作内容及要求：乙方在协议期内须完成或达到以下工作任务和要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                                                                  
2、                                                                  
3、                                                                  
四、工作报酬

协议期内，在乙方充分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甲方支付每月          元人民币的劳务报酬（税前）。本报酬总额包含了乙方在本协议期限内为其自己购买必要的医疗和意外保险费用。
五、其他约定

1、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应的工作场所、必要的工作条件。

2、乙方保证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能够顺利履行本协议。如乙方患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履行本协议的，医疗费用自理，病假期间甲方无须支付劳务报酬。

3、在工作时间，乙方应遵守甲方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纪律，服从甲方的领导和管理，同意接受甲方上述提出的工作要求，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任务。

4、乙方依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甲方单位代扣代缴。

5、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有效。乙方如果未按协议履行其职责，或有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等情形的，甲方有权随时提前解除本协议。

6、如乙方为协保人员，乙方承诺在履行本协议期间，如发生与原单位劳动关系终止等情况，导致协保身份发生变化的，应当在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7、其他约定事宜：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人事教育处留存一份。
甲方部门负责人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公章                                  乙方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